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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大宏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并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

2025 年 9 月 11 日，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股票定向发行说

明书》等与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，并于 2025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二次

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。本次发行对象为杨德盛、杨佳林、李汝童、田雨、唐瑞进、孔

伟、郭春花、徐文巧、赵振华、房闪闪、赵岳、齐静静、李燕、柴上智、鲁学科、黄莉、董

莉、耿浩然、刘晓伟、张超、耿丽丽、刘福君、王永、赵宜锋、陈冬梅、孔旭，共计 26

名自然人投资者，本次实际发行 700,000 股，发行价格为 1.40 元/股，共募集资

金 980,000.00 元。

2025 年 10 月 24 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《关

于同意山东大宏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的函》（股转函〔2025〕2526

号）。2025 年 11 月 11 日，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《验

资报告》（中名国成增验字【2025】第 0003 号），本次股票发行公司收到募集资

金为 980,000.00 元。

二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

公司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

票定向发行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》《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号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、2025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，修订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公司严格按照股

转系统相关规定及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对募集资金进行存储、监督和管理。另

外，公司已与主办券商、招商银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规范募集

资金的存放与使用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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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

截至 2026 年 4 月 24 日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：

项目 金额（元）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980,000.00

加：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5.12

二、本期可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980,015.12

三、本期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979,994.66

其中：补充流动资金 979,994.66

四、已转入公司基本户的利息 20.46

五、注销时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.00

四、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

账户名称：山东大宏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银行账户：531909508410006

开户银行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领秀城支行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此次募集资金 980,000.00 元已全部按照规定用途使用

完毕。2026 年 4 月 24 日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利息 20.46 元转入公司基本户后，

公司办理完成了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，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不再

使用。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后，公司与主办券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署的《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》随之终止。

特此公告。

山东大宏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7 日


